[bookmark: _GoBack]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113學年第一學期圖書館閱讀指導實施辦法
一、主旨：1.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在教師指導下，提升讀書風氣。
          2.培養學生正確的讀書態度與方法，提升學習成效。
          3.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充分運用學校資源。
二、時間：113年9月9日(一)至113年1月15日(三) 18：00-21：00
	16：50~18：00
	18：00~19：40
	19：40~19：50
	19：50~21：00

	晚餐、休息
	第1、2節
	休息
(上廁所、裝水、拿書請利用此休息時間)
	第3節







三、課程實施地點：圖書館
四、申請方式：每週欲參加課程2天以上之同學至高中部社會科教師室向張晉維老師領取及填寫申請表，並於時限內繳回至高中部社會科教師室給張晉維老師，申請期限共有3次，逾時不候。
	
	申請期限
	可申請時間(全期分三段)

	第一次
	09/02(一)~09/06(五)中午12點
	9/9(一)~10/7(一)、10/9(三)~11/28(四)、12/2(一)~1/15(三)

	第二次
	09/30(一)~10/04(五)中午12點
	10/9(三)~11/28(四)、12/2(一)~1/15(三)

	第三次
	11/18(一)~11/22(五)中午12點
	12/2(一)~1/15(三)


五、座位安排：本校辦理圖書館閱讀指導課程均為免費，為有效運用及節約資源，一律由教務處統 
  一安排座位，學生不得任意指定或要求更換。
六、管理規定：
（一）請攜帶學生證刷卡入場，並於簽到表簽到後依規定座位入座，不得隨意更換座位，以利輪值老師點名。違者記警告點數。
（二）凡違反管理規定，且每期累積違規警告點數達10點以上者，強制退出圖書館閱讀指導課程，本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加入。
	違規事項
	警告點數
	備　　註

	無故缺席
	3
	含(因遲到、早退，致課程時間少於2小時者)

	未依規定請假
	2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未於當日12：30前辦妥請假手續者

	請假
	1
	除重大事件、公假與喪假以外

	遲到
	2
	課程開始後5分鐘才入場

	早退
	2
	20：50以前離場

	趴睡
	1
	

	製造髒亂
	1
	

	大聲喧嘩
	2
	

	滑手機
	2
	

	⑩其它違規
	2
	經輪值教師糾正仍不改善者


   【注意】重大事件請假、特殊原因遲到或早退均需由導師開具證明，否則均列入違規點數計算。
七、注意事項：
(一)參加課程者禁止於場地內飲食（白開水除外）或攜帶飲料食物入場、應著整齊校服，不得在外逗留、聊天、打球。桌上與桌下、場外遺留之垃圾也請於課程結束後自行帶走，否則依安排座位進行懲處。
(二)圖書館區域禁止攜帶各式需插電之電器，以確保安寧與用電安全。
(三)課程期間一切生活常規悉遵照校規及管理規定，若違反校規或上述規定，視情節輕重依規定處理。
(四)閱讀指導課程請假單(QRcode)向歷史科張晉維老師領取，在當日12：30前填寫請假表單，辦理請假手續。
(五)請同學自律自重，給彼此一個寧靜的讀書環境。準時進入指定場地，值班師長開始巡查，學生依排定座位就坐。私自更換座位，仍依缺席論。
(六)冒名頂替者，依校規懲處。
(七)參加課程者，絕不做出干擾他人、破壞公物及影響安全之舉。除規定之課程場地外，不得進入其他未開放區域。非下課休息時間，不得任意走動。
(八)因應防疫將採取梅花座，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八、本實施辦法經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永豐高中113學年第一學期閱讀指導課程(圖書館)申請表
(需掃描左下角QRcode填寫表單，並填寫紙本回條撕下繳回，始完成報名)
	   參加時間 □9/9(一)~10/7(一) 、 □10/9(三)~11/28(四)、 □12/2(一)~1/15(三) 可複選

	留校天數□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高三同學是否參加第八節課輔 □是  □否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班級
	座號
	姓名
	導師簽名
	核定座位(教務處填寫)

	
	
	
	
	


  家長注意事項：一、時間18:00~21:00，本校每日均有安排老師指導及陪伴。
[image: ]二、敬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專心向學，遵守課程相關規定。
三、請家長督導貴子弟自理晚餐並注意衛生安全，放學時注意人身及交通安全。 四、違反校規及閱讀指導相關規定，經決議退班處分者，不得再申請入班。
五、紙本回條請於9/6(五)12:00前由副班長統一收齊後繳給歷史科張晉維老師。
   家長簽名：      　　         家長手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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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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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座位(教務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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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二、敬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專心向學，遵守課程相關規定。
三、請家長督導貴子弟自理晚餐並注意衛生安全，放學時注意人身及交通安全。
四、違反校規及閱讀指導相關規定，經決議退班處分者，不得再申請入班。
五、紙本回條請於9/6(五)12:00前由副班長統一收齊後繳給歷史科張晉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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